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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沈阳市浑南区祝家街道柏叶区街尚
盈丽都小区污水直接排到白塔河源头，
白塔河东侧的污水处理厂设备不达标，
有臭味。

沈阳市皇姑区辽河街 55巷 1-2号辽
河第二幼儿园养鸡，每天早上鸡打鸣影
响居民生活。去年曾向中央环保督察组
反映过，当时解决了。近期又有此现象
出现。

沈阳市浑南区王滨乡王滨村建华建
材沈阳有限公司没有废水处理设施，工
业废水直排河道；二是锅炉废气烟尘、二
氧化硫长期超标排放，且存在监测数据
造假行为；厂区磨细沙车间，仓库A车间、
B 车间在无环保验收手续的情况下生产
多年；公司私自占用农村耕地，堆放砂石
原材料。

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兴街道奥园国际
城小区和七家花园之间的土路尘土飞
扬，有垃圾污染环境。举报人称 2017 年
曾向中央环保督察组反映过，但一直没
得到整改。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二牤牛村紧邻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生产时气
味刺鼻，并存在水污染问题，严重影响周
围居民正常生活。

大连金普新区登沙河镇程家村、旗杆
村和高家村的交界处有个私人砂场，生
产时产生噪音和扬尘污染。运输货车把
旗杆河排水沟管道压坏了，今年8月份差
点把村庄淹了。一有检查时砂场就停
产，检查组走了就恢复正常生产。多次
反映无果。

昊宇集团在大连市高新园区七贤岭
海域填海施工建设 EOD 国际商务区，总
部基地二期工程，填海面积46公顷，加上
附近区域总共超过50公顷。财新传闻已
经报道填海事件。

大连高新园区凌水湾填海项目破坏
海洋生态。举报人曾向大连市多个部门
反映，但仍在施工，此事民众反映强烈。

抚顺市东洲区章党镇营盘村硅镁铬
有限公司化验室废水通过渗水井排放，
污染营盘村地下水和大伙房水库。举报
人曾多次举报，无果。

一是抚顺市顺城区远洋城二期小区
（将军北街北段尽头）地面未做硬覆盖，
扬尘污染。二是小区门前河道垃圾很
多，河水污染，河边设立的河长制牌子形
同虚设。

本钢矿业公司松树台铁矿在本溪县
青石岭村东岭沟非法毁林 700 亩、林木
6000 株，非法占地 700 亩堆放碎石，污染
物随雨水直接流入太子河，造成河水污
染。

丹东市宽甸县拉咕哨村丰润电熔镁
厂违法迁建至生态红线区鸭绿江风景区
内，无任何手续，工厂距居民区最近距离
不超过80米。

路南镇小企业在 2017年中央环保督
察期间被“停电”，督察结束后又恢复生
产，存在大气、水污染现象。

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务欢池镇
马尔侵村的生态经济林全部被毁，到处
是垃圾，污染环境。

辽阳市弓长岭区的苏安大街鞍钢集
团矿业公司弓长岭矿业公司机械制造厂
租给个人用来生产铁球，生产时有噪音、
冒黑烟、有刺鼻异味，严重影响周围居民
的正常生活。举报人称向有关部门反映
时就停工几天，然后就又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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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1月6日现场检查发现，投诉地点的污水处理厂是尚盈丽都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
为日处理500吨，现每天处理污水约为250吨，采用膜处理工艺，于2017年10月建成运行，污
水处理站出水指标合格。群众举报反映的污水问题是由于接入尚盈丽都污水处理站的污水
管线过河处管线破损，导致污水外溢，产生气味。

11月6日对辽河第二幼儿园及其周边进行现场检查，均未发现此问题。据辽河第二幼
儿园园长陈述，该园于2017年4月10日左右已经将当时饲养的鸡全部彻底处理掉，之后没
有再进行饲养。经访问多名周边居民，也对上述说法予以证实。

2018年11月6日，现场检查核实情况如下：
一是生产环节中无生产废水排放。
二是该公司生产用1台蒸汽锅炉采用布袋除尘和碱法脱硫工艺处理锅炉废气。根据现

场该公司提供的2016年和2017年的监测报告显示，烟尘及二氧化硫排放符合锅炉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2018年11月8日，浑南区环保分局再次组织环境监测人员对该公司生产锅炉
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锅炉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均达标排放。

三是根据现场提供的验收报告，厂区磨细沙车间、仓库A车间、B车间在2013年通过环
保验收。

四是砂石原材料堆放占用农村耕地情况经查属实。

11月6日，现场检查发现，该案件不是2017中央环保督察交办案件，被举报的土路为荷
花街，南起会展路，北至白桦路，长3.6公里，宽30米，投诉涉及路段为金钱松路至银杏路，长
300米。该路段位于奥园国际城项目西侧，由于奥园国际城建设期为2016年至2018年底，在
建项目刚刚完工，导致该路尚未修建，目前仍为土路，路面有坑洼，车辆经过时造成扬尘。同
时，路面上散落部分垃圾。

11月7日，现场检查发现，企业于2013年12月18日通过《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搬
迁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辽环函〔2013〕475号）；2017年 11月 13日通过专家评
审完成自主验收。2018年11月7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到达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厂
界外存在化工厂特有的气味，厂区内废气治理设施有氯气碱液吸收塔1套、盐酸吸收装置4
套、氯乙烯精馏塔吸附装置1套；废气、废水处理设施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设施运行记录齐
全，废水在线监测、监督性监测数据显示均达标。

同时委托第三方环境检测公司于11月5日夜间、11月6日白天对该企业厂界无组织废
气，有组织废气、废水进行采样，均为达标排放。

关于水污染投诉，经调阅该单位地下水检测报告，均达标。铁西区农业发展局对沈阳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周边居民区地下水进行了检测，检查结果达标。

该砂场位于登沙河街道程家村程屯南，为私人砂场。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未生产，现场未
见有扬尘和噪声产生，但不排除砂场在实际运输当中产生粉尘和噪声。自2018年9月下旬，
金普新区多次接到过民心网等平台投诉，反映该问题。接到投诉后，城乡建设局、登沙河街
道、登沙河派出所等相关部门曾多次到达现场处理，要求加强扬尘和噪声管控措施，并提供
相关生产手续，但当事人以其全部手续在其父亲手中为由，暂时无法提供。

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经进一步调查，当事人洗砂行为涉嫌与登记事项不
符；并存在堆放废弃砂土占压土地、洗砂痕迹等问题。现场发现村屯土路与大猴线相交处排
水管道损坏。其周边并无村庄，8月份没有村庄差点被淹的情况。

一、凌水湾总部经济基地项目用海位于大连市南部海岸西段凌水湾海域，用海面积
66.5268公顷（其中建设填海造地 48.2913公顷），2013年 4月取得同意工程围填海施工的通
知和海域使用权证书并开始施工，2015年12月填海工程竣工，已通过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
竣工验收合格。

二、凌水湾EOD国际商务区项目用海位于大连高新区凌水湾七贤岭森林公园岸线南
侧，在凌水湾总部经济基地项目与河口湾东扩产业配套服务区项目之间，为离岸人工岛式填
海，用海面积60.1850公顷（其中建设填海造地46.4113公顷），2017年4月24日取得海域使用
权证书，2018年7月26日、9月5日，向大连海事局、中国海监第三支队申请并取得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海洋倾倒作业施工通知》，于2018年9月5日开始施工。

三、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项目用海化整为零审核和督察整改工作的通知》（辽海渔发
〔2018〕29号）文件规定，凌水湾总部经济基地和凌水湾EOD国际商务区是两个不同的项目，
立项时间不同，用海审批时间不同，不存在故意拆分申报、化整为零的问题。

一、填海项目为大连市凌水湾EOD国际商务区项目，该项目的《大连凌水湾EOD国际
商务区项目用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取得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用海工程海洋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该报告书明确：“本工程的实施，能较好地发挥海域的自然资源优
势，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海洋环境影响综合分析和评价表明，填海造地将占用部分海域，
但对区域整体环境不构成较大影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只要严格落实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境保护措施，科学优化工程设计，完全可以将工程建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合理、可承
受的程度。从海洋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二、根据该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阶段报告书（一）》，2018年9月10日、9月17日
监测结果显示，调查区海域水质环境满足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企业化验室污水排放到门前的污水井，之后排入厂里的污水处理设施中处理,处理后回
用于水淬池。经认定化验室前的污水井为污水储存池，不是渗井。但由于年久失修底部有
破损,污水井内壁为水泥红砖砌筑，防渗不到位，污水存在渗漏隐患。

经调查及监测，未对营盘村地下水和大伙房水库造成污染，不存在举报人多次举报无
果的情况。

一、反映的将军北街北段尽头未做硬覆盖的地面长约150米，宽5米，为通往茶叶沟村的
道路，有扬尘。

二、该明渠两侧及底部确有少量散落的塑料袋、废纸等白色垃圾。明渠旁小区道路两侧
平均50米设有一个垃圾箱。该明渠常年处于无水状态，仅在汛期雨量较大时形成泾流，随
走向汇入将军河，目前尚未对河水造成污染。将军河已通过2018年7月和11月国家黑臭水
体督察验收。

一、陡岭沟区域林地被毁坏问题，经查系原青石岭铁矿所为，通过调取林业台账，确认在
陡岭沟范围内占用总面积280.017亩。

二、本钢矿业公司松树台铁矿在青石岭铁矿原破坏处实施返渣问题存在，实际占地63
亩，而非举报的700亩，但该处原破坏行为系青石岭铁矿所为，且已被市、县森林公安机关给
予行政处罚和追究刑事责任，2012年就该地块破坏林地行为做出的技术鉴定书，确认当时
该处已经无树木。2007年至2012年，本溪市、县森林公安局先后对青石岭铁矿破坏林地问
题处理 26次，其中行政处罚 24次、123.7125亩；立为刑事案件 2 起，追诉 156.3045亩。举报
件所称本钢矿业公司松树台铁矿在陡岭沟非法毁林700亩、林木6000株，从目前掌握情况和
所存资料，无证据证明其事实存在。

三、污染物随雨水直接流入太子河，造成河水污染问题不属实。该采矿区的开采方式为
露天开采，不涉及生产废水，剥离的渣土在矿区内露天堆放，在采矿区下游两沟之间距公路
约500米处设置了挡土墙。现场看，从挡土墙底部流出的控山水，顺着穿过公路的涵洞流进
太子河，水质澄清，在河沟内及两侧未发现有渣土痕迹，可以认定近几年内不存在污染物随
雨水直接流入太子河，造成河水污染问题。

经核查，该企业于2018年10月16日开始施工建设，目前该单位已停止建设。
一、关于“丹东市宽甸县拉古哨村丰润电熔镁厂违法迁建至生态红线区鸭绿江风景区

内”问题。
1.2018年11月7日，经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核实，该迁建厂址不在宽甸县

预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2.经宽甸县政府函询丹东市住建委协调鸭绿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核实，确认该项目用

地不在鸭绿江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内。
二、关于“无任何手续”问题。
相关部门经过勘测核查，该厂总占地面积5912平方米，已经批准面积3930平方米，超占

面积1982平方米，超占部分为违法用地；该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未批先建；
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未经环保部门审批，属未批先建。

三、关于“工厂距居民区最近距离不超过80米”问题。
宽甸满族自治县丰润镁制品厂新建厂址，现场周围用空心砖围砌，与周边边界清晰，场

地内已经完成厂房基础，并竖立起钢架支柱。临近江小线公路西北侧50米范围内有2户居
民，西南侧50-100米范围内有2户居民。

投诉件中所述被“停电”小企业是10家“散乱污”企业，这些企业全部是租用农村民宅进
行生产经营。在2018年10月路南镇巡查中，发现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被断过电的两
家企业的原址上新增两家“散乱污”企业，随即相关部门对这两家企业采取了停电措施。
2018年11月6日，对这10家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企业全部停产且拆除了生产设备。

阜新县务欢池镇马尔侵村属丘陵地带，经济林面积为2269.5亩,经现场调查现存137.99
亩。多年来，由于气候干旱、虫害导致大量死亡，不属于人为毁坏造成。该村共设13个垃圾
收集池，镇政府负责定期清理。退耕还林地内未发现群众随意倾倒垃圾的现象。

2018年11月6日，经现场调查发现：
一、鞍钢集团矿业公司调查核实，所属机械厂从未租给个人生产。
二、该企业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三、鞍钢集团矿业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召开了弓长岭机械厂改革会议决定对机械厂

改革，已制定了《弓长岭机械厂改革方案》，明确了机械厂改革后的处置工作。企业自行于
2018年10月25日断水、断电，永久关停。

四、经查阅资料，2016年9月，对弓长岭机械厂厂界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厂界
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017年 12月，对机械厂生产废气进行了监
测，检测结果显示，烟尘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五、近三年来辽阳市信访部门没有接到有关机械厂的环境信访举报案件。

是否
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基本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相关部门对破损管网进行维修，截至2018年11月10日完
成维修。2018 年 11 月 7 日，监测部门对其排放的污水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达标。

相关部门将加大对该幼儿园及其周边的巡查力度。

针对该公司占用农村耕地，堆放砂石原材料的问题，2018
年 11月 6日，依法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浑
南国土责改〔2018〕25号），责令该公司自接到整改通知之日起
20日内完成清理工作。

相关部门立即对路段进行修补，修建300米长、8米宽的便
道，目前已经完成工程量的 30%，预计 11 月 13 日前全部完成，
同时已将荷花街道路修建工程申报2019年苏家屯区政府投资
项目计划。已完成路面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清理，并在路段增
设垃圾存放点，避免出现乱扔垃圾现象。

下一步，将加强路段扫保维护和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防止发生扬尘污染问题。

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监管，同时要求企业加强对环保设施的
维护与管理，确保环保治理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针对存在堆放废弃砂土占压土地、洗砂痕迹等问题，于11
月7日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15日内进行整
改、恢复土地原状。有关部门查证当事人洗砂行为涉嫌与登记
事项不符。

下一步：
1.已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 查封其洗砂设备。禁止除

整改必需的运输车辆进出。若当事人不能按照《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通知书》要求于2018年11月23日前完成整改，将启动耕地
破坏鉴定程序，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
刑事责任。

2.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立即查证，若存在经营行为与登记
事项不符，责令其限期办理变更登记，逾期不办理变更登记，将
依法处以罚款。

3.程家村将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对违法占压的土地，依法
收回，在2019年5月前恢复土地原状，达到耕种条件。

4.2018 年 11 月 20 日前，街道负责把损坏的排水管维修完
毕，以保证排水畅通和出行安全。

5.各相关职能部门对此区域加强监管，以防类似事件再次
发生。

无

无

11月10日，经专家组验收，企业完成整改。

一、2019年8月底前对该道路铺设沥青路面。
二、2018年 11月 7日，对该明渠两侧及内部垃圾进行了彻

底清理，全部运送到远洋城二期垃圾场内。将军堡街道又在排
水明渠旁增设了2个垃圾箱，方便居民投放垃圾。

下一步，顺城区相关各级河长将定期巡河，将军堡街道将
督促小区物业加大垃圾收集清理力度，同时宣传引导小区居民
定点投放垃圾，保持明渠及周边整洁。

2007 年至 2012 年，本溪市相关部门已经对青石岭铁矿破
坏林地问题做出处理；针对上述青石岭铁矿破坏的 280.017亩
林地，计划 2019年 5月开始植被恢复工作，2020年末完成治理
工作。本钢矿业公司松树台铁矿也对矿界内 9.78公顷区域提
前进行植被恢复工作，计划 2019年 5月开始实施，2020年末完
成治理工作。

针对该企业的违法事实，宽甸县国土局对宽甸满族自治县
丰润镁制品厂违法超占用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针对该企业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于2018年11月6日上午，依法对其下
达了《建设行政执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宽住建罚

〔2018〕191号），并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针对该企业“未
批先建”的行为，对其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宽环罚告字

〔2018〕89号），并责令其停止建设。目前该企业已停止建设。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坚决防止“散乱污”企业反弹。对整改
后符合政策，满足环保、安全要求的企业，将积极协调办理审批
手续，力争实现企业的规范运营。

阜新县务欢池镇政府将严格根据县林业局的还林意见，组
织各林地承包户于2019年末前还林，如群众拒绝还林，村委会
收回林地集体还林。

无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诫勉1人，
通报2人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批 2018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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